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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协议双方基于合作意愿而达成的意向

性文件，就本协议下的具体合作事宜，最终以正式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公司将

根据协议后续具体合作事宜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是双方《战略合作协议》，并非正式合同，具体项目合作协议尚

未签署，因此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尚不构成重大影响。 

3、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进展情况请见本公告“七、其他相关说明”。 

一、协议签署概况 

2021 年 7月 15 日，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美吉姆”）与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广西博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博盟基金”）、广西宏桂汇智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

桂汇智”）本着平等互利、友好协商的原则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本《战略合

作协议》不涉及具体的交易标的和交易金额，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公司董监高与南宁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博盟基金、宏桂汇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此次签订协议

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订主体 

甲方：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广西博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丁方：广西宏桂汇智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合作背景 

为积极推动广西与南宁的优质快速发展，依托南宁高新区的产业扶持政策，

发挥美吉姆在儿童早期教育领域的品牌、资源和渠道优势，结合博盟基金与宏桂

汇智及其股东在城市服务供应方面的资源与管理经验，加强各方的战略合作关

系，开拓各方新的合作领域，实现各方共同发展，经友好协商，各方就有关事宜

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三）合作内容与合作方式 

1、助力广西城市建设，促进城市服务升级 

甲方根据国家与地方相关政策文件，在税收扶持政策、经济贡献奖励、人才

经济发展贡献政策等方面给予乙方支持。乙方依托甲方的政策优势，紧紧围绕并

服务于“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品质内涵”的主题，以“输出高端早教服

务品牌、提升城市教育服务品质”为使命，充分发挥自身在早期教育领域积累多

年的运营管理优势，不断创新经营发展思路，大力推动业务转型升级，积极致力

于南宁及广西各级城市教育服务的提档升级。基于业务发展方面的合作，乙方、

丙方、丁方经协商一致后，可共同参与乙方在广西区域设立的平台公司。 

2、推动知识产权整合，建设国际业务总部 

乙方依托甲方的政策优势，将境外子公司持有的“MY GYM”品牌在亚洲区知

识产权迁移至乙方在南宁高新区的子公司南宁美杰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乙方将

在南宁高新区设立美吉姆国际业务总部，充分依托甲方政策支持和广西作为中国

-东盟十国经贸文化合作桥头堡的区位优势，整合集中知识产权与市场布局，逐

步加强在东南亚、东亚、南亚和俄罗斯的业务战略部署，在为南宁高新区贡献税

收的同时，为广西打造一张国际高端儿童早教输出的文化名片。 

3、组建教育科技基金，实现产业投资联动 

乙方、丁方基于市场化原则，共同合作并推动发起设立“广西宏桂美吉姆教

育科技产业投资基金（拟）”（以下简称“产业基金”）。产业基金总规模不少

于人民币 5亿元，由丁方作为基金管理人，由乙方子公司珠海启星未来教育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具体架构及合作模式以双方另行签署的合作

协议为准。丙方依托本地化的协同力，协助乙方、丁方组建产业基金，协助投资

方储备和项目挖掘，协助所投项目在广西落地，并为乙方门店业务拓展提供选址



与建设等产业资源的支持。 

产业基金将充分发挥国有资本、上市公司、产业基金等平台优势，运用美吉

姆在儿童早期教育领域的领先资源，调动社会资本力量，通过产业基金投资实现

产业投资链条收益的最大化。产业基金专注于孵化或投资教育科技相关产业，包

括但不限于少儿科创、少儿艺术、少儿体能、在线早教、OMO早教、社区早教、

高科技学教具等领域的优质教育资产，助力于美吉姆业务发展。 

（四）合作机制 

各方共同建立工作协调机制，成立项目工作小组并设立专人对接，建立有效

的工作和沟通机制，使信息交流顺畅，提高工作效率，确保各项合作目标的顺利

完成。具体的项目小组成员或项目对接人由各方根据自身情况独立设置或指派并

及时通知他方，各方需合作完成的工作计划由各方另行协商约定。 

（五）合作承诺 

1、各方承诺在开展业务合作过程中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

本协议的有关规定。 

2、各方承诺在开展业务合作过程中按照项目需求提供包括政策、技术、产

品、数据、培训、客服等在内的各项必要合理的业务支持。 

（六）知识产权/第三方权利 

1、各方合作过程中，各自的专利权、专利申请权、商标权、商标申请权、

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技术秘密以及相关技术资料、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各种

知识产权均应受到保护，各方合作并不视为权利发生转移，各方应当充分尊重另

一方的知识产权，且承诺互不侵犯另一方的知识产权。对于各方履行本协议项下

合作而形成的合作作品成果，其权利归属各方共同所有。 

2、各方同意，一方为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合作而提供给另一方的全部数据、

内容、工作成果、信息均来源合法、未经篡改或伪造、没有重大的错误和遗漏，

能够符合本项目建模所需的数据质量要求。同时，该方有权向另一方提供该等数

据、内容、工作成果、信息，向另一方提供该等内容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不

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利，另一方不会因使用该等信息或数据而遭到相关权

利人的警告、权利要求（包括停止使用等）、行政投诉、许可费和/或侵权追索

及提起法律诉讼。 



3、各方同意，在本协议约定目的或范围内，一方向另一方提供其数据、信

息、资料时，经提供方书面同意，接收方可获得在授权范围内上述数据、信息、

资料所包含的该方知识产权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的使用权。 

三、合作方基本情况 

1、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名称：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授权代表人：凌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0100007578630X 

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公司

与交易对手方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未发生类似交易情况。 

经查询，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广西博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广西博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095370935D 

法定代表人：徐大淋 

成立时间：2014 年 3月 19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宁市青秀区金湖路 59号地王国际商会中心 4723号 

主营业务：对未上市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受托对非证券类股权投资管理及相

关咨询服务，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及相关咨询服务，为股权投资企业提供投资

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受托资产管理，企业资产重组并购（以上项目除国家有专

项规定外）；从事私募基金业务（具体项目以基金协会备案登记事项为准）；对

房地产业、农业、工业、林业、旅游业、文化产业、交通运输业、能源业、通讯

业、教育业、城市基础建设、市政工程的投资；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广西博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公司与交易对

手方博盟基金未发生类似交易情况。 

经查询，广西博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广西宏桂汇智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广西宏桂汇智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MA5N3GF53H 

法定代表人：刘家敏 

成立时间：2018 年 3月 28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注册地址：南宁市高新区创新路 23号 8号楼 A座 202号 

主营业务：从事私募基金管理业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以上

项目除国家有专项规定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广西宏桂汇智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公司与交

易对手方宏桂汇智未发生类似交易情况。 

经查询，广西宏桂汇智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对公司的影响 

1、本协议书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的签订暂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

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2、本协议的签订旨在以实现合作各方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依托南宁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策支持和广西作为中国-东盟十国经贸文化合作桥头堡的区

位优势，整合集中知识产权与市场布局，促进早教业务发展，对公司长期战略发

展具有积极作用。 

3、本协议书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存在因履行协议而

对对方产生依赖的可能性。 

五、审议程序 

本协议为框架性协议，其中设立产业基金事项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咨询网的《关于签订产业投资基

金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6），其它事项根据相关规定及《公司

章程》，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持续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六、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各方后续的合作以具体

签订的协议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为意向性协议，后续合作具体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遵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规定，对后续合作具体事项等履行相关审批程序以及

进行信息披露，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在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注意投

资风险。 

3、本《战略合作协议》的履行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协议各

方具体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 

七、其他相关说明 

1、截至本披露日，公司与北京市文化中心建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的《北京文心-美吉姆文化教育产业投资基金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暂无进展。公

司与华中师范大学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正常履行中。 

2、本框架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董事长刘俊君先生以大宗交易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 395.76 万股。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除董事长刘俊君先

生以外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未发生变动。 

3、本框架协议签订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

及公司董监高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况；公司目前未收到控股股东、除俞建模先

生外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来三个月内对所持股

份的减持计划。 

4、公司于 2021 年 4月 28日发布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21-052），俞建模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拟减持公司股份。公

司于 2021 年 7 月 10 日发布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1-062），公司收到俞建模先生发来的《关于减持计划实

施进展的告知函》，其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尚未减持公司股票。 

八、备查文件 

1、《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7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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